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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025E17-1_工安環保及加油站設置法規搶分小法典_ 

修法補充資料 

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（106.09.13 修正發布第 26 條條文） 

舊法規定 新修正條文 

第 26 條 

 加油站之經營以汽油、柴油、煤油及

小包裝石油產品之供售為主；並得設

置下列附屬設施： 

一、汽機車簡易保養設施。 

二、洗車設施。 

三、簡易排污檢測服務設施。 

四、銷售汽機車用品設施。 

五、自動販賣機。 

六、多媒體事務機。 

七、接受事業機構委託收費服務設施。 

 第二項於設置加油站基地範圍內之兼

營業務，於該加油站經營許可經廢止

時，一併廢止，不得繼續營業。 

第 26 條 

 加油站之經營以汽油、柴油、煤油及

小包裝石油產品之供售為主；並得設

置下列附屬設施： 

一、汽機車簡易保養設施。 

二、洗車設施。 

三、簡易排污檢測服務設施。 

四、銷售汽機車用品設施。 

五、自動販賣機及民生用品零售服務

設施。 

六、多媒體事務機。 

七、接受事業機構委託收費服務設施。 

 加油站設置第一項第五款項目之總面

積，不得逾二十平方公尺。 

 第二項於設置加油站基地範圍內之兼

營業務，於該加油站經營許可經廢止

時，一併廢止，不得繼續營業。 

 

更新紀錄 

2017/09/22 新增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(106.09.13)補充資料。 

 


